
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15 學年度音樂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士班入學考試入場及報到時間表 

鋼 琴 組  ※報到處：音樂學系二期系館一樓 ※考場設於音樂學系二期系館 4 樓眾廳 

 
   准考證號碼      日期 

時間 
115年 4月 25日（六） 

術 

科 

報到時間 8:30-8:45 

考試時間 9:00-10:00 
J1151001 J1151002 J1151003 J1151004 

 

報到時間 9:30-9:45 

考試時間 10:00-11:00 
J1151005 J1151006 J1151007 J1151008 

 

報到時間 10:30-10:45 

考試時間 11:00-11:15 
J1151009    

 

 

注意事項: 

1、 術科考生應依規定之考試日期及報到時間，攜帶准考證及附有照片之有效證明文件正本親自準時報到，考試時間開始後，遲到十五分鐘以上未

報到者，一律以棄權論。 

2、 除鋼琴、打擊樂器及豎琴外，各項測驗所需樂器，皆由考生自備。 

3、 豎琴主修、弦樂組及管擊樂組考生需伴奏者，最多得有一名伴奏，伴奏者由考生陪同向「考生報到處」領取伴奏證，始得入場。 

4、 遺失准考證者，請攜帶身分證（或健保 IC 卡或學生證）正本至「考生報到處」辦理補發准考證，始得參加考試。 

5、 為維護考場秩序，試場外一律不得練習樂器。 

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15學年度音樂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士班入學考試入場及報到時間表 

 弦  樂 組  ※報到處：音樂學系二期系館一樓      ※考場設於音樂學系二期系館 B303 教室 

 
  准考證號碼    日期 

時間 
115年 4月 25日（六） 

注意事項: 

1、 術科考生應依規定之考試日期及報到時間，攜帶准

考證及附有照片之有效證明文件正本親自準時報

到，考試時間開始後，遲到十五分鐘以上未報到者，

一律以棄權論。 

2、 除鋼琴、打擊樂器及豎琴外，各項測驗所需樂器，

皆由考生自備。 

3、 豎琴主修、弦樂組及管擊樂組考生需伴奏者，最多

得有一名伴奏，伴奏者由考生陪同向「考生報到處」

領取伴奏證，始得入場。 

4、 遺失准考證者，請攜帶身分證（或健保 IC 卡或學

生證）正本至「考生報到處」辦理補發准考證，始

得參加考試。 

5、 為維護考場秩序，試場外一律不得練習樂器。 

 

術 

 

科 

報到時間 8:30-8:45 

考試時間 9:00-10:00 
J1152001 J1152002 J1152003 J1152004 

 

報到時間 9:30-9:45 

考試時間 10:00-11:00 
J1152005 J1152006 J1152007 J1152008 

 

報到時間 10:30-10:45 

考試時間 11:00-12:00 
J1152009 J1152010 J1152011 J1152012 

 

12:00-13:00 中午休息 

報到時間 12:30-12:45 

考試時間 13:00-14:00 
J1152013 J1152014 J1152015 J1152016 

 

報到時間 13:30-13:45 

考試時間 14:00-15:00 
J1152017 J1152018 J1152019 J1152020 

 

報到時間 14:30-14:45 

考試時間 15:00-16:00 
J1152021 J1152022 J1152023 J1152024 

 

報到時間 15:30-15:45 

考試時間 16:00-16:15 
J1152025    

 

 

 

  



 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15學年度音樂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士班入學考試入場及報到時間表 

管擊樂組  ※報到處：音樂學系二期系館一樓      ※考場設於音樂學系二期系館 A109 教室 

  
      准考證號碼  日期 

時間 
115年 4月 25日（六） 

術 

 

科 

報到時間 12:30-12:45 

考試時間 13:00-14:00 

 

J1153001 J1153002 J1153003 J1153004 

報到時間 13:30-13:45 

考試時間 14:00-15:00 

 

J1153005 J1153006 J1153007 J1153008 

報到時間 14:30-14:45 

考試時間 15:00-16:00 

 

J1153009 J1153010 J1153011 J1153012 

報到時間 15:30-15:45 

考試時間 16:00-17:00 
J1153013 J1153014 J1153015 J1153016 

 

 

注意事項: 

1.術科考生應依規定之考試日期及報到時間，攜帶准考證及附有照片之有效證明文件正本親自準時報到，考試時間開始後，遲到十五分鐘以上未 

報到者，一律以棄權論。 

2.除鋼琴、打擊樂器及豎琴外，各項測驗所需樂器，皆由考生自備。 

3.豎琴主修、弦樂組及管擊樂組考生需伴奏者，最多得有一名伴奏，伴奏者由考生陪同向「考生報到處」領取伴奏證，始得入場。 

4.遺失准考證者，請攜帶身分證（或健保 IC 卡或學生證）正本至「考生報到處」辦理補發准考證，始得參加考試。 

5.為維護考場秩序，試場外一律不得練習樂器。 

 


